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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人民防空工程产权管理办法 

（2004 年 5 月 25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87 号公布  2025 年 12

月 20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333 号修改） 

 

 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人民防空工程（以下简称人防工程）产权

管理，保障人防工程投资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人防工程

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

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人防工程的产权管理适用本办法。 

 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人防工程，是指为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

掩蔽、医疗救护、人防指挥等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（以下简

称单建人防工程）和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

室（以下简称结建人防工程）。 

  本办法所称人防工程产权，是指人防工程的所有权，即人防

工程所有权人依法对人防工程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等权

利。 

  第四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人防工程实行谁投资、谁

所有的原则。战时服从人民政府统一调用。 

  第五条 人防工程产权实行登记发证的管理制度。人防工程

产权证书为国家现行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，不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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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制发人防工程产权证书。 

  第六条 人防工程由所有权人和使用人履行维护义务。任何

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防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防护

能力的作业，不得向人防工程内排入废水、废气和倾倒废弃物，

不得在人防工程内生产、储存爆炸、剧毒、易燃、放射性和腐蚀

性物品。 

 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人防工程

的认定、管理等工作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人

防工程不动产登记工作。 

  第八条 人防工程产权登记依照国家不动产登记的有关规定

执行。 

  人防工程所有权主体应当与相应的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主体保持一致。 

  第九条 结建人防工程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

应当载明地下人防工程的面积、层数、标高等事项。 

  单建人防工程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应当载明

地下人防工程的面积、坐落位置、层数、标高、出入口通道、通

风口等事项。 

  第十条 结建人防工程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前，应当与地面

建筑同步竣工验收，并由建设单位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请质量

认定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认定质量合格的，出具质量合格认可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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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 

  单建人防工程在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前,应当由建设单位组

织竣工验收,并持竣工验收报告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,取得备

案证明。 

  第十一条 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拆除或者报废的人防工

程，由当事人依法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手续。 

  第十二条 人防工程属于国有资产的，在办理不动产登记前

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 

  第十三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按照不动产登记资料管理有

关规定管理人防工程产权资料，并将人防工程产权登记情况及时

抄告同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。 

  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人防工程产权管理工作

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由有权部门依法给予处分;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 本办法实施前已建人防工程未办理人防工程产权登记的，可

以依照本办法规定补办登记手续；因客观原因造成人防工程登记

资料不全的，凭人防工程所在地人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人防工

程认定证明，补办登记手续。 
 

 


